 长江干流（东至段）管理范围划定方案

    依法划定长江干流（东至段）管理范围，明确管理保护边界，是加强长江（东至段）水域岸线空间管控的基础，是涉水有关法律法规的法定任务，是全面推行河湖长制的迫切需要。
    一、总体要求
    基本原则：依法依规、全面覆盖、因地制宜、分级负责。
依法依规，主要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及其安徽省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及其安徽省实施办法和《安徽省水工程管理和保护条例》。
    主要任务：依法依规划界（划定长江管理范围左右岸外缘边界线）、明确责任主体（分级分段明确管理单位）、明确管理要求、公告划定成果。
    二、长江干流（东至段）管理范围划界原则
    从河湖划界本质要求看，长江干流（东至段）管理范围划界工作要突出把握好三个方面原则：一是留足防洪断面。长江的基本功能是行洪过水，防洪通道、蓄洪容量必须留足，这是河湖划界最基本要求。二是确保工程安全。对沿江的堤防、水闸、泵站等水利工程，要把保障工程安全运行作为划界的首选。三是满足管理需要。考虑长江河道空间管控、建设管理、运行管理、巡查监管等方面，为当前和今后管理提供必要的空间。
    三、长江干流（东至段）管理范围外缘边界线及其确定方法
    长江河道管理范围由长江左岸右岸外缘边界线之间的水域、岸线组成。长江管理范围划界的主要任务是确定外缘边界线，其中分为左岸、右岸两条外缘边界线。
    1、有堤防河段：其管理范围为两岸堤防之间的水域、沙洲、滩地（包括可耕地）、行洪区，以及两岸堤防及堤防背水侧管理范围。
[bookmark: _GoBack]    堤防管理范围为堤防本身、两侧护堤地、开挖河道及加固堤防所形成的充填区、堆土区等。长江管理范围划界涉及长江堤防背水侧。
   （1）长江干流大中型堤防的护堤地，临水侧不得窄于50m，背水侧不得窄于30m；
   （2）长江干流其他堤防，临水侧不得窄于30m，背水侧不得窄于20m；
    2、无堤防河段：其管理范围为满足长江防洪标准的设计洪水位与岸边交线之间的水域、沙洲、滩地（包括可耕地）、行洪区等组成。
    四、长江干流（东至段）管理范围划定成果
   见《安徽省长江干流(东至段）管理范围划定成果表》。
